
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

档案、印章管理规定 

第一条 

为加强基金会的档案印章管理工作，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印章，维基金会

合法权益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

本规定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基金会的证件、各类合同、人事薪资资

料、颁发的文件、基建档案、公章及财务印章审批及使用记录及一些重要的会议

纪要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。一般情况下所有用印文档均要存档。参照具体的档

案管理办法。 

第三条 

基金会各部门、员工都有保护档案、保密的义务，应主动对以上所提的档案

到档案管理部门存档。 

第四条 

档案印章工作实行统一领导，分级查阅的原则，进行管理。印章使用需经由

申请人提出申请，由进行审批后方可用印。档案的查阅使用由申请人提出，基金

会理事长或理事长授权委托人进行审批后方可使用。 

第五条 

基金会指定专人负责档案印章管理工作，做好记录。 

第六条 

档案工作由基金会理事长统一领导，档案印章管理部门负责接收，收集、整

理、立卷。 

第七条 

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据情节轻重，给予扣薪处理，若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：1. 毁损、丢失或擅自销毁基金会档案；2. 擅自向外界提供、抄摘基金会档

案；3. 涂改、伪造档案；4. 未及时上报归档或管理不善的档案管理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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